
平湛安防委〔2026〕2 号

平顶山市湛河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

委员会关于终止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IV 级

应急响应的通知

区安防委有关成员单位:

在区委、区政府的统一指挥调度下，经过全区上下共同

努力，我区成功防御了本轮雨雪、冰冻、寒潮天气过程，未

发生因灾人员伤亡和安全生产事故，城市运行平稳。经会商

研判，按照《平顶山市湛河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》

平顶山市湛河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文件



有关规定，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自 1 月 21

日 13 时 50 分起终止湛河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Ⅳ级应急响应。

由于本周我区气温持续偏低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继续做好交

通安全保障和防寒保供保暖等工作，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产

生活秩序稳定，遇到突发情况及时报告。

平顶山市湛河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

2026 年 1 月 21 日


